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粤建许函〔2020〕1102 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住房和城乡
建设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权限

下放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

按照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设工程企业资质

审批权限下放试点的通知》（建办市函〔2020〕654 号），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向我省下放部分资质审批权限，为做好承接工作，确

保“接得住、管得好”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内容

除最高等级资质（综合资质、特级资质）和需跨部门审

批的资质外，原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审批的其他资质审批

权限（包括重组、合并、分立，详见附件）下放至我省，由

我厅负责审批。

二、试点时间

试点时间为半年，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。

三、申报途径



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注册地在我省的企业可通过广东政

务服务网（http://www.gdzwfw.gov.cn/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厅网上服务窗口或广东建设信息网

（http://www.gdcic.net/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三库一平

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-网上办事-业务事项申报，就上述试点

范围内的资质向我厅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有关办事指南、申

报流程和材料清单，可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广东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网上服务窗口查阅。

四、审批方式

为确保承接工作平稳过渡，试点资质采用我厅现有审批

方式，按照行政许可法和资质管理规定进行审查并公示审查

意见。我厅将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，精简申报材料，提高行

政许可效率，试点过程中逐步进行改革探索和深化。在新资

质标准出台前，我厅仍按现行资质标准进行审批。

五、事中事后监管

严肃查处资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并向社会公布。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积极配合做好业绩核

查工作，将企业诚信记录与行业监管结合，对企业违法失信

行为开展联合惩戒，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、行业准入清出等

方面实施联动。

六、资质证书颁发



试点期内有关资质改为颁发电子证书，不再颁发纸质证书。

电子证书纳入省电子证照系统统一管理，有关电子证书的样式和

使用管理要求，按照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行建设工

程企业资质（备案）电子证书的通知》执行。

试点过程中有关问题，请径向我厅行政许可管理处反映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设工程企业资质

审批权限下放试点的通知（建办市函〔2020〕654 号）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0 年 12 月 31 日

（咨询电话：020-83133642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







